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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不同时段经济增长
与土地违法关系再审视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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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中国大陆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 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以来不同时段全国及东、中、西部、经济增长和土地违法间的关系进行比较分析.
研究显示:在全国层面,１９９０－１９９６年,经济增长与土地违法间无显著因果关系;１９９９－
２００６年,滞后１期经济增长率和土地违法表现为双向因果关系,而滞后２期经济增长率是

土地违法的单向格兰杰原因;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滞后１期经济增长是土地违法的单向格兰杰

原因,而滞后２期土地违法是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原因.不同制度演进时期,因经济发展

水平及土地违法治理政策偏好的差异,经济增长和土地违法间的因果关系存在时段及区域

差异:１９９０－１９９６年东部经济增长率是土地违法的格兰杰原因,而中部经济增长与土地违

法互为因果,西部则无显著因果关系;１９９９－２００６年东部土地违法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

因,而中部经济增速的变化率是土地违法的格兰杰原因,西部经济增长率与土地违法呈双向

因果关系;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仅中部土地违法是经济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研究表明,不同经

济发展阶段与目标可能导致不同程度的潜在土地违法行为,通过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完善法

律制度及监管机制有助于缓解或遏制土地违法行为;不同地区应在把握经济增长与土地违

法因果关系的基础上,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制定差别化土地违法治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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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经济利益驱动和建设用地指标约束等为部分政府、集体和个人通过违

法用地牟取暴利创造了客观环境[１],各类土地违法现象屡禁不止,严重阻碍了国家“保红线保增长”政
策的有效实施,亦成为我国经济转型期土地利用管理面临的严峻问题[２].虽然２００６年开始实行的土

地督察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土地违法现象[３],但土地违法问题仍然突出,据相关报道,仅２０１４年

上半年全国就发现土地违法案件２８５１０件,涉及土地达１１２５６．９公顷,分别较上年同比增长２７．７０％
和１８．９０％[４].为有效遏制土地违法,须进一步厘清经济增长和土地违法之间的关系.

围绕土地违法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问题,学者们从全国或省级层面采用不同方法开展研究,确
认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相关关系[５],但不同文献得到的两者关系有所差异,并未得到统一的结

论.刘法威基于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 Granger因果检验,认为滞后１期经济增长和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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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６];欧胜彬等采用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省级面板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说明全国层

面经济增长和土地违法之间存在库兹涅茨效应,但在绝大多数省该现象不显著[７];陈志刚等采用

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数据研究表明土地违法面积随经济增速加快而显著增加,且土地市场化水平的提升能

有效减少土地违法案件数,但东、中、西部土地违法受市场化的影响有所差异[８];梁若冰基于１９９９－
２００５年省级数据,认为东、中、西部土地违法面积与人均 GDP呈正相关[９];陶坤玉等基于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年省级面板数据,认为 GDP增长率对土地违法的影响为负[１０].此外,还有学者分析了全国或地方土

地违法的变化特征[１１Ｇ１３]及影响因素[２,１４],指出我国土地违法表现出空间上分散而地区集聚的态势.
可见,已有研究多基于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的连续时段数据开展,得出土地违法和经济增长之间确实存在

某种相互关系的结论,但却忽略了不同时间和区域两者关系的复杂性,对两者关系时空差异的比较研

究也鲜为少见.因此,本文运用 Granger因果检验来弥补上述的不足,以期更加深入地分析经济增长

和土地违法行为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与已有研究相比有两点拓展:一是已有相关研究多为经济增长与土地违法关系的描述,经

济增速及其变化率与土地违法间关系的分析尚不够深入,本文弥补了这一点;二是将研究区间扩展为

１９９０－２０１３年,探索«土地管理法»修订前及土地督察制度建立后经济增长与土地违法间的关系是否

与已有研究不同.此外,本研究通过１９９０－２０１３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 Granger因果检验并进行分时

段研究,弥补因研究时段不长而难以采用时间序列分析的不足.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分区域研究可

为差别化治理土地违法提供决策参考.

　　一、理论分析与时段划分

　　１．理论分析

已有证据显示,就全国整体及一定时期而言,由于存在GDP崇拜及土地财政依赖,在低水平经济

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与土地违法互为因果关系,而在经济增长高级阶段,两者间不存在因果关系[６,１５].
事实上,土地违法的关键原因之一是执法者和违法者间的信息不对称,在不同土地法律监管制度环境

下,土地违法成本不同.当土地管理法律、监管制度及技术水平不断完善时,土地利用信息日益明确

与公开,此时违法者被发现的概率将增大,违法成本就会增加,违法现象将受到遏制.因而,在土地管

理与监管制度演进的不同时期,经济增长与土地违法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土地管理制度革新差异会形成土地违法的不同制度环境,使土地利用过程中土地违法者与执法

者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各不相同,进而形成不同程度的土地违法行为.在土地管理制度较为落后时,
经济发展水平及土地违法监管技术水平也相对较低,土地违法成本较低,一方面,土地资源相对丰富

且廉价,如果区域经济增长压力不大,那么土地计划指标将可满足经济发展需要,此时经济增长难以

导致土地违法;当经济增长压力较大,政府迫切追求经济快速增长或增速的提高,往往放纵企事业单

位或者个人的土地违法行为以满足发展所需的计划指标之外的土地需求[９],此时土地违法概率增大.
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利用的粗放性,虽然土地违法增加了土地要素投入,可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其未必

能提高甚至加速提高经济增长率.随着土地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此时如果相关监管机制及技术较

为落后,土地违法仍难以察觉,在经济压力增大及土地指标不足的情况下,土地违法行为将继续蔓延,
此时经济增长很可能导致土地违法,土地违法也可能促进经济增长或提高经济增速,但如果土地利用

效率低下,土地违法也难以加速提高经济增长率;如果监管机制及技术不断完善,土地违法成本上升,
土地违法行为将被遏制[１６],因而经济增长对土地违法的诱导作用将减弱[６],而此时如果土地利用效

率提高,土地违法增加(或减少)仍可能促进(或减缓)经济增长甚至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但因土地效率

的提高,土地违法减少也可能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基于以上分析,可以作出两点假设:第一,土地违

法不仅与经济增长有关,还与经济增速和增速的变化率有关;第二,在土地监管制度演进的不同时期,
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经济增速及增速的变化率与土地违法间的关系存在差异.

２．动态变化的初步观察和时段划分

１９９０－２０１３年(因缺少１９９７和１９９８年土地违法面积数据,故不对这两年进行研究)我国人均

７１１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２５期)

GDP(按１９９０年物价水平,下同)逐年上升,而土地违法面积波动变化较为明显(图１).结合１９９８年

针对土地违法行为缺乏有力的法律监督体制和手段等方面的«土地管理法»修订及２００６年土地督察

制度的建立,主要可分成３个时段:１９９０－１９９６年,土地违法法律及监督机制不健全,土地违法面积

由２７５６１公顷波动性增加至２９６２３公顷,其间１９９５年土地违法面积最大,为４８１８０公顷,１９９２年土

地违法面积最小,为１１９１５公顷;１９９９－２００６年,土地违法相关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但仍缺乏高效

的监督体制及手段,土地违法由１７８０９．４４公顷上升到６１３８１．６５公顷,年均增长１９．３４％,其间除个

别年份有所减少外,总体保持上升态势;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随着土地督察制度建立及监测技术不断提

高,土地违法由６１３８１．６５公顷降至１３６５５．４４公顷,年均减少１９．３２％.

图１　３个时段我国人均GDP和违法用地面积变化

　　３．结构稳定性的Chow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以上时段划分是否合理及避免时间序列回归的结构性问题,从经济增长与土地违

法面积变化的角度,采用Chow检验对划分时段的回归结构稳定性进行检验.检验包括建立回归模

型和进行Chow断点检验(Chowbreakpointtest)两步[１７](以WFMJ 代表土地违法面积,PGDP 代

表人均 GDP).
(１)模型建立.１９９０－２００６年:

WFMJ＝１．３８PGDP＋１９５６２．０６(R２＝０．２４４７,F＝４．２１０７)

　 １９９９－２０１３年:

WFMJ＝－０．２２PGDP＋３４７２７４．８５(R２＝０．０３２１,F＝０．４３１５)
(２)Chow断点检验结果.根据F 统计量相对应的P 值(见表１),均可在５％的显著水平下拒绝

在１９９９年(１９９０－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６年(１９９９－２０１３年)前后两个子样本拟合的方程无显著性差异的

零假设,说明以上时段划分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１　Chow断点检验结果

Chow断点检验:１９９９年 方程样本:１９９０－２００６年 Chow断点检验:２００６年 方程样本:１９９９－２０１３年

FＧstatistic ４．３７３ Prob．F(２,１１) ０．０４０ FＧstatistic １９．６９３ Prob．F(２,１１) ０．０００

Loglikelihoodratio ８．７７６ Prob．ChiＧSquare(２) ０．０１２ Loglikelihoodratio ２２．８２８ Prob．ChiＧSquare(２) ０．０００

WaldStatistic ８．７４６ Prob．ChiＧSquare(２) ０．０１２ WaldStatistic ３９．３８７ Prob．ChiＧSquare(２) ０．０００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包括我国大陆３０个省份(因缺少数据,故未包括西藏及港、澳、台等区域;１９９０－１９９６
年重庆还未直辖,故该时段只包括２９个省份).１９９０－２０１３年经济增长及土地违法数据:①经济增

长数据.因人均 GDP比 GDP更能体现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１７],故经济增长以人均 GDP表示,
记为PGDP,其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１４年);②土地违法数据.土地违法数据可分为违

法案件数和面积两类,但前者包含较多个人违法案件且这类案件大多涉及面积较小,难以真正体现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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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程度,而后者能更好地反映土地违法程度[９,１８],故选取１９９０－１９９６年本年立案合计面积①、１９９９－
２０１３年本年发生违法案件面积来表示土地违法,记为 WFMJ,其来源于«中国土地年鉴»(１９９１－
１９９７年)和«中国国土资源年鉴»(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此外,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空间位置,将研究省份

分为东、中和西部区域②,从而研究３个时段经济增长和土地违法间关系的区域差异.为消除异方差

性[１９],分析时对经济增长和土地违法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记为lnPGDP 和lnWFMJ,从而将这两

者作为研究的原始数据.

２．研究方法

本文借助Eviews８．０,采用基于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 Granger因果检验来分析经

济增长和土地违法之间的关系.
(１)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用于分析面板数据的平稳性,主要分为两种:一是相同根情形下的

单位根检验,检验方法有LLC、Breitung和 Hadri检验等;二是不同根情形下的单位根检验,检验方

法有IPS、FisherＧADF和FisherＧPP检验.为避免单一方法可能带来的检验误差,本文采用 LLC和

FisherＧADF两种方法,基本原理详见文献[１９].
(２)协整检验.为考察经济增长与违法用地之间的均衡关系,需进行协整检验.面板数据的协整

检验方法包括两大类[２０]:一是基于回归残差的EG两步检验法,主要有Pedroni和Kao检验;二是JoＧ
hansen检验法.本文采用Pedroni提出的异质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方法.由于本研究数据不具备大

样本性质,故没有使用panelv、panelrho及grouprho检验指标[２１].
(３)面板数据 Granger因果检验.如果经济增长与土地违法之间存在均衡关系,即可采用

Granger因果检验法分析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２０,２２].Hurlin等、Law等进一步提出了将标准 GrangＧ
er因果检验应用于面板数据的方法[２３Ｇ２４],并在经济发展各领域[１９,２５Ｇ２６]得到广泛应用.具体模型[１９]如

下:

Yit＝∑p

k＝１Y
(k)Yi,t－k ＋∑p

k＝１β
(k)Xi,t－k ＋μ×t＋νit (１)

式(１)中,p 表示滞后阶数且为正整数,vit是随机误差项.零假设为 H０:对任意k,β
(k)＝０,备选

假设为 H１:存在k使得β
(k)≠０.如果拒绝零假设,则X 是Y 的格兰杰原因;反之,X 不是Y 的格兰

杰原因.可以用以下统计量检验零假设:

F＝
(RSS２－RSS１)/p

RSS１/(T×N －N －２p－１) (２)

式(２)中,RSS１和RSS１分别为带约束和不带约束的 OLS估计残差平方和,N 为面板数据宽度,

T 为时间长度,p 为滞后项阶数.

　　三、结果与分析

　　１．单位根检验结果分析

表２为经济增长和土地违法指标的水平值或差分值的LLC和 ADF的单位根检验结果.从全国

层面看,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下,１９９０－１９９６年及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经济增长和土地违法面积均为同阶

单整,因此可用原始数据进行协整检验.而１９９９－２００６年经济增长为二阶单整,土地违法面积为一

阶单整,此时可将经济增长进行一阶差分(即将本年lnGDP 减去上年lnGDP)后得到数据△lnPGＧ
DP,代表人均 GDP的增长率[２３],与土地违法面积同阶单整,继而可进行△lnPGDP 和lnWFMJ 的

协整检验[２７].从分区域来看,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下,东部１９９０－１９９６年、中部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以及

西部１９９０－１９９６年和１９９９－２００６年的lnPGDP 在一阶差分后(△lnPGDP)与lnWFMJ 同阶单整;

９１１

①

②

１９９０－１９９６年选取立案面积的原因在于:这一时段相关年鉴只统计了立案合计面积数据,但整个时段统计数据口径统一,因此对

研究结果的影响不大.
东部区域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省;中部区域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
河南、湖北和湖南省;西部区域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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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１９９９－２００６年和中部１９９０－１９９６年经济增长与土地违法面积均为一阶单整,故可使用原始数

据进行协整检验;中部１９９９－２００６年和西部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的lnPGDP 在进行二阶差分后得到

△２lnPGDP(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率)与lnWFMJ 同阶单整;而东部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的lnWFMJ 在进

行一阶差分后为△lnWFMJ(土地违法面积变化率)与lnPGDP 同阶单整.
表２　不同时段全国及各区域单位根检验结果

时段 变量
全国

LLC ADF

东部

LLC ADF

中部

LLC ADF

西部

LLC ADF

１９９０－１９９６年

lnPGDP
－４．５６４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７８９

(０．８７７３)
１３．１１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０３

(１．００００)
２．８０１

(０．９９７４)
１．０２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７９３

(１．００００)
２．５９６

(１．００００)

△lnPGDP
－９．１６７

(０．００００)
７８．８９９

(０．０３５４)
－２．２３６

(０．０１２７)
２５．６６２

(０．２６６５)
－９．０６８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５５５

(０．０００３)
－３．０５０

(０．００１１)
２７．６８１

(０．１１７２)

△２lnPGDP
－７．３０３

(０．００００)
６２．８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３１

(０．００００)
５３．４０４

(０．０００１)

lnWFMJ
－６．０８４

(０．００００)
６４．６４０

(０．２５６０)
５．１６３

(１．００００)
９．３３０

(０．９９１４)
－２．６２７

(０．００４３)
１４．７１３

(０．５４５８)
－６．６８５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９１１

(０．０５６４)

△lnWFMJ
－１８．４２４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５．１８８
(０．００００)

－７．２１２
(０．００００)

７４．１０５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７８７
(０．００００)

５１．５８３
(０．００００)

－９．４０９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９７８
(０．０００８)

１９９９－２００６年

lnPGDP
３７．６６６

(１．００００)
０．２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７．７７７

(１．００００)
０．６４２

(１．００００)
５．２４７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２５

(１．００００)
７．５９７

(１．００００)
０．１４８

(１．００００)

△lnPGDP
１．５７９

(０．９４２８)
２９．１２６

(０．９９９７)
－５．７７６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９９７

(０．０４９２)
－３．３８８

(０．０００４)
１８．６６７

(０．２８６３)
－５．８７４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３１７

(０．１６５４)

△２lnPGDP
－１８．５８５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２．５８９
(０．００００)

－８．２４７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６５
(０．０００８)

－１１．７７９
(０．００００)

６１．４９９
(０．００００)

lnWFMJ
４．０９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４９２

(１．００００)
－３．３５６

(０．０００４)
３２．７２７

(０．０６５８)
４．７７０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６４１

(０．０１４９)
－３．１７０

(０．０００８)
２２．３２８

(０．４４０４)

△lnWFMJ
－１８．０２５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１．２５３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０１３
(０．００００)

６１．０５３
(０．００００)

－９．１４１
(０．００００)

４９．２２６
(０．０００７)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

lnPGDP
－１３．０６６
(０．００００)

９４．６５９
(０．００２９)

－９．３０６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９５２
(０．００４８)

１０．０６９
(１．００００)

３．９３４
(０．９９９０)

６．３０９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３７４
(０．１６３６)

△lnPGDP
－３．１１５

(０．０００９)
２７．０８６

(０．０４０５)
－６．３６８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８７３

(０．１２１６)

△２lnPGDP
－１０．９１８
(０．００００)

４４．６３９
(０．００２９)

lnWFMJ
－７．６３２

(０．００００)
９４．７８８

(０．００２８)
１．３１６

(０．９０５８)
１４．０４１

(０．９０００)
１５．１３８

(０．００００)
４４．９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１０．２５０
(０．００００)

５６．２３６
(０．０００１)

△lnWFMJ
－１２．１０２
(０．００００)

５７．７４
７(０．００００)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p 值.

　　２．协整检验结果分析

通过前面平稳性分析可知,进行协整检验的经济增长与违法用地面积变量包括lnPGDP、

△lnPGDP、△２lnPGDP、lnWFMJ 及△lnWFMJ,分别表示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速度的

变化率、土地违法面积及违法面积增长率.Pedroni协整分析结果(表３)表明,无论从全国还是从区

域层面看,除１９９０－１９９６年的东部和１９９９－２００６年的西部变量之间在５％的显著水平下通过协整

检验外,其余均在１％的显著水平下通过了协整性检验.

３．面板数据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与分析

协整检验表明,经济增长与违法用地(包括差分数据)间存在一定的长期均衡关系,故可采用

Granger因果检验法分析经济增长与违法用地间的因果关系.
(１)全国范围不同时段经济增长与土地违法因果检验.从全国层面(表４)来看,１９９０－１９９６年经

济增长和土地违法间无显著因果关系.该时段全国整体上处于传统农业发展阶段[２８],经济增长缓

慢,对建设用地的需求相对较低,土地利用较为粗放,虽然土地违法相关法律制度不够完善,但违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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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不同时段全国及各区域协整检验结果

时段 检验方法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１９９０－１９９６年

PanelPP －９．５９３∗∗∗ －３．５９６∗∗∗ －６．２２１∗∗∗ －１０．６２３∗∗∗

PanelADF －６．５９３∗∗∗ －１．６８１∗∗ －４．０８９∗∗∗ －３．７２７∗∗∗

GroupPP －１０．３４１∗∗∗ －５．１２０∗∗∗ －７．３１２∗∗∗ －１１．５８９∗∗∗

GroupADF －６．３５８∗∗∗ －２．４３９∗∗∗ －４．３６２∗∗∗ －６．９８５∗∗∗

１９９９－２００６年

PanelPP －７．０７５∗∗∗ －５．８４０∗∗∗ －３．８６８∗∗∗ －４．２００∗∗∗

PanelADF －２．７９６∗∗∗ －３．７２８∗∗∗ －４．１７７∗∗∗ －２．０７３∗∗∗

GroupPP －１０．６２７∗∗∗ －６．４３０∗∗∗ －４．３８６∗∗∗ －５．５４３∗∗∗

GroupADF －２．１４２∗∗ －３．４３９∗∗∗ －３．９７９∗∗∗ －１．９５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

PanelPP －８．５９４∗∗∗ －１０．５１０∗∗∗ －３．５２７∗∗∗ －５．６１７∗∗∗

PanelADF －７．８３５∗∗∗ －４．６４０∗∗∗ －３．５５３∗∗∗ －４．０８７∗∗∗

GroupPP －１２．７９１∗∗∗ －１２．３４７∗∗∗ －３．１３４∗∗∗ －６．６８３∗∗∗

GroupADF －８．８８４∗∗∗ －３．０４５∗∗∗ －２．８６９∗∗∗ －３．７２８∗∗∗

　注:∗∗ 和∗∗∗ 分别表示在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

地面积总体上不受经济增长影响,经济增长也基本不受违法用地变化的影响,这与图１中的该时段两

者之间动态图反映的特征相似,侧面证实该时段 Granger因果检验的合理性.

１９９９－２００６年,经济增长率和土地违法在滞后１期及５％的显著性水平下为双向的因果关系,在
滞后２期及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经济增长率是土地违法的单向格兰杰原因,表现为“为增长速度而

违法”的特征.在此时段,虽然«土地管理法»修订后土地违法治理相关法律制度得到完善,但仍缺乏

有效监管制度.同时,全国工业产业迅速发展,且我国政绩考核过分强调GDP增长率,再加上土地财

政的刺激,各地政府竞相投入大量土地用于发展经济,通过土地、税收等优惠招商引资,纷纷掀起“开
发区热”,加之土地利用方式粗放,建设用地需求大大超过了各地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使计划外的土地

需求只能以违法的方式满足,从而表现为经济增长率是土地违法的格兰杰原因.从实际看,该阶段以

土地促经济的现象普遍,违法用地面积不断上升,虽从滞后１期来看土地违法对经济增速的提高有一

定效果[２９],但随时间推移,土地违法提前透支建设用地指标,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土地低效利用,
产生了征地矛盾等诸多社会经济问题,从而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２９],因而土地违法在滞后２期不是

经济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这一结果与相关研究结果[６]基本一致,略有差异的是本研究得到的是经

济增长率与违法用地的关系,且在滞后２期时经济增长率仍是土地违法的格兰杰原因.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在滞后１期及５％的显著水平下,经济增长是土地违法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在滞

后２期及１％的显著水平下土地违法是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原因可能为:其一,２００６年７月

建立的土地督察制度实践表明,在不改变财政分权体制的背景下,土地督察提高了土地执法监察力

度,对土地违法具有显著的遏制效应[３,３０],但其效果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该时段虽然在滞后１
期时经济增长仍对土地违法行为有影响,但在滞后２期时这种影响不再显著.其二,２００８年国土资

源部等部委联合发布的«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处分方法»首次确立了对地方政府主要领导的问责

制,其对土地违法起到了积极的遏制效果.其三,２００６年以前工业用地主要靠低价协议方式出让,这
引起了土地粗放利用、零地价以及非理性竞争等一系列问题[３１].为加强土地调控和管理,２００６年«国
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提出“工业用地必须采取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有效

遏制了低成本工业用地造成的滥占耕地和违法违规用地等现象[３２].其四,２００５年我国启动第三次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对建设用地违法占用依据规划予以核减,使该时段土地违法面积显著减

少,土地的集约利用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但其效果具有滞后性,因此土地违法的减少只

在滞后２期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
(２)不同时段经济增长与土地违法因果检验的区域差异.１９９０－１９９６年,滞后１期时东、中部经

济增长(率)与土地违法之间均无显著的因果关系,滞后２期时东部地区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下经济

增长率是土地违法的单向格兰杰原因,中部地区在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经济增长和土地违法之间互

为因果;西部地区无论是滞后１期还是２期土地违法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均无因果关系(表４).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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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作为全国率先发展的地区,担负着经济发展的重任,必然追求经济增速的提高,由于该时段法律

监管制度不完善且土地利用粗放,经济增速的提高滋生了土地违法行为;但因土地利用效率较低,土
地违法对经济增速的提高并没起到显著促进作用.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仅次于东部,在前述制度环境

下,经济增长促进了土地违法面积的增加,而土地违法通过增加土地要素投入又能促进经济增长,因
此从滞后２期看两者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西部地区在该时段由于经济水平较低,土地需求量较

小,土地违法和经济增速间并无明显的因果关系.
表４　不同时段全国及其不同区域层面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时段
全国

研究假设 P＝１ P＝２

东部

研究假设 P＝１ P＝２

中部

研究假设 P＝１ P＝２

西部

研究假设 P＝１ P＝２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６年

lnWFMJ→
lnPGDP

０．５９２ １．２２０
lnWFMJ→
ΔlnPGDP

０．７７８ １．２９８
lnWFMJ→
lnPGDP

０．５６８ ２．７５１∗ lnWFMJ→
ΔlnPGDP

０．５１６ ０．４３２

lnPGDP→
lnWFMJ

０．００６ ０．２５１
ΔlnPGDP→
lnWFMJ

１．３３９５．１８５∗∗ lnPGDP→
lnWFMJ

０．９９６ １．８８３∗ ΔlnPGDP→
lnWFMJ

０．１１１ ０．０７６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６年

lnWFMJ→
ΔlnPGDP ５．６１６∗∗ ０．５００

lnWFMJ→
lnPGDP ４．２９９∗∗ ０．２６２

lnWFMJ→
Δ２lnPGDP

０．１５５ ０．０２５
lnWFMJ→
ΔlnPGDP ２．８４６∗ ０．９００

ΔlnPGDP→
lnWFMJ ６．２０２∗∗２．８５６∗ lnPGDP→

lnWFMJ
１．１４０９ ０．２１２

Δ２lnPGDP→
lnWFMJ

３．５４０∗ １．５７４
ΔlnPGDP→
lnWFMJ ３．２０６∗ １．２４７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３年

lnWFMJ→
lnPGDP

２．１８８６．７２４∗∗∗ΔlnWFMJ→
lnPGDP

１．５９５ ０．７３３
lnWFMJ→
ΔlnPGDP ５．２５５∗∗４．８４３∗∗ lnWFMJ→

Δ２lnPGDP
０．５３７ １．１８３

lnPGDP→
lnWFMJ ５．９３６∗∗ ０．７１８

lnPGDP→
ΔlnWFMJ

０．３５３ ０．１７５
ΔlnPGDP→
lnWFMJ

０．４８０ ０．９３１
Δ２lnPGDP→
lnWFMJ

０．７０１ ０．９５９

　注:表格中数据为F 统计量,∗ 、∗∗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P 为滞后阶数.

　　１９９９－２００６年,东部地区仅在滞后１期及５％的显著性水平下违法面积是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

杰原因;中部地区仅在滞后１期及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经济增速的变化率是土地违法的单向格兰杰

原因;西部地区仅在滞后１期及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表现出违法面积与经济增长率的双向因果关

系.该时期土地违法的治理仍缺乏健全的监督机制,土地违法得不到有效遏制,在经济发展压力及土

地财政诱导下,不同地区经济增长与土地违法关系各不相同.东部土地违法现象较严重,该阶段出于

全面政绩考核的压力,地方政府也加大了土地违法查处力度,如２００４年常州“铁本事件”[３３]①的处理

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土地违法现象.中部地区在２００６年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以前,由于缺少国家发展政

策的支持,经济增长较缓,因而许多地方政府力求加快提高经济增长率,从而导致了建设用地需求量

的上升,助长了土地违法行为,此现象在滞后１期较为明显.西部地区受西部大开发战略等的影响,
经济增长速度对土地违法的影响较为显著,１９９９－２００６年间国家安排西部大开发新开工重点工程

１０２项,各项建设对建设用地的需求急剧增加,虽然土地指标对相关重点项目有一定的倾斜,但有限

的土地指标在土地粗放利用普遍的情况下仍难以满足建设需求,因而导致了土地违法的上升;而违法

用地的增加一定程度满足了部分用地需求,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率的提高.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率加速提高)与土地违法(变化率)之间均不存

在显著的因果关系;中部地区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下土地违法是经济增长率的单向格兰杰原因.该

时段三个区域均已实施土地督察制度和政府工作人员问责制,工业用地“招拍挂”出让方式也已实行,
因此各区域的共性表现为土地违法面积的普遍减少,经济增长对土地违法没有显著影响.就东部地

区而言,其一,地方政府在严格执行土地利用相关调控政策(如土地违法违规案件专项行动和土地执

法百日行动)的同时,还出台了地方政策,如江苏省于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相继颁布了«江苏省党政领导干部

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责任追求暂行办法»和«关于进一步完善建设用地审批报批工作的通知»,土地

２２１

① ２００３年６月,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未经国家有关部门审批,在常州市新北区魏村镇(后行政区域调整为春江镇)和镇江扬中市

西来桥镇开建８４０万吨钢铁项目,违法占用土地６５４１亩,其中耕地４５８５亩.经国务院派专项检查组核查认定,铁本公司违规

违法操作,大面积违法用地,造成大量耕地被毁;江苏省政府在铁本事件中存在着越权违规进行项目审批、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

地等违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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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从２００７年的４７３８．１９公顷逐年下降到２０１３年的２３９．３４公顷,从而有效遏制了土地违法的蔓

延;其二,东部地区土地市场发育程度较高,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土地违法行为[８];其三,地区产业结构

不断升级,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不断提高[３４],经济发展对土地投入的依赖度降低,通过土地违法已难以

促进经济增长,故经济增长和土地违法间无显著因果关系.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经济增长对

土地的依赖还比较强,通过土地违法可增加土地的投入,从而对经济增速的提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西部地区土地督察效率要高于东、中部地区[３０],说明土地督察的有效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遏制了

土地违法,同时,通过土地违法也难以促进经济增速的加速提高,因此在该时段西部经济增长率的加

速提高与土地违法间不具有显著的因果关系.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 Granger因果检验,对比分析了１９９０－２０１３年全国及区

域层面不同时段经济增长和土地违法的 Granger因果关系.研究表明:
(１)在一定制度环境下,土地违法可促进经济增长或者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但难以加快提高经

济增长速度;而经济增长、经济增速提高及经济增速的加速提高均可显著影响土地违法面积,这验证

了前文的假设一.
(２)不同制度环境时期,由于监管力度及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全国及区域层面经济增长与土地违

法间呈现不同因果关系.１９９０－１９９６年,土地违法相关法律不完善,全国经济发展整体较落后,经济

增长与土地违法无因果关系;中部地区两者互为因果;而东中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因加速发展经济,
从而呈现经济增长速度引致土地违法的增加;西部地区经济落后,两者无显著因果关系.１９９９－２００６
年,全国经济不断发展,土地违法制度环境虽有完善,但仍缺乏有效监管机制,全国经济增长率与土地

违法互为因果;而在不同区域,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土地违法治理政策偏好各异,东部地区仅土地违

法对经济增长还有影响,中部经济增速变化率对土地违法有影响,而西部则是经济增长率与土地违法

互为因果.２００６年以后,土地监管制度与手段进一步完善,虽从全国整体看经济增长与土地违法在

不同滞后期还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但各区域经济增长均不再影响土地违法,仅中部地区土地违法还对

经济增长率有单向因果关系.这也验证了本文的假设二.
(３)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追求不同经济发展目标(如保持经济增长、提高经济增速及加快提高

经济增速)可能导致不同程度的潜在土地违法行为,但通过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完善法律制度及监管

机制均有助于缓解或遏制土地违法行为,这说明经济发展过程中土地违法行为虽难以避免,但可通过

有效措施加以预防和治理.
从上述研究可得到如下政策启示:东部地区应继续加强、完善土地违法督察制度,并率先改革政

府绩效考核机制,改变政府“以地生财”“以地生绩效”的做法,保持对土地违法的高压态势;应将中部

地区作为土地违法治理的重点,确定合理的经济增长目标,集中于改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推进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降低经济发展对土地的依赖,强化先进技术手段在土地违法治理

中的作用;西部地区应借产业大转移之机力求实现土地利用效率跨越式提高,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降
低土地违法冲动,同时应加大土地执法监察力度,防范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土地违法的蔓延.

当然,土地违法存在买卖和非法转让、非法使用征地费用、非法占用耕地和基本农田等诸多形式,
不同土地违法形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仍显得较为模糊,因此这可作为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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